
國立成功大學第 194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1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8 分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參加人員：如附件 1，P.6 
主席：蘇慧貞校長                   紀錄：張簡秋香 

壹、頒獎 
表揚 107 年度績優職工暨專案工作人員，當選人數合計 59 人，各頒發獎狀

1 幀，名單如 附件 2，P.7-8。 

貳、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 193 次行政會議紀錄及報告決議案執行情形(確認如 附表，P.9)。 
二、主席報告： 

(一)感謝大家出席本學期最後一次行政會議，本會議討論有關重要行政事項，

為一、二級主管共同討論的空間。為使行政更有效率，有任何問題與建

議，可透過各種管道隨時反映，不需等會議才提出討論。 
(二)學期即將結束，感謝各位主管的努力，擔任繁重的行政工作，以及對校

務的協助與支持。 
(三)本週為期末考試，寒假期間各單位舉辦活動請注意安全。春節連假請各

館舍加強門禁管制及安全維護，也請實驗室落實檢查，防止意外事件發

生，如有任何事故應立即通知校安中心。 
三、專案報告：圖書館近 5 年期刊訂購概況。 
四、各單位工作報告(如議程附件 2)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辦公室、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處、圖書館、人

事室、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處、財務處、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藝術中心、博物館 

參、討論事項 
第 1 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園事件處理要點」第一點、第二點、第四點條文，

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7 年 10 月 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70160811A 號書函及校長簽

核指示(議程附件 3)，擬修訂旨揭要點。 
二、本校公務人員防護小組將比照臺大方式合併入本校校園事件小組中，並依學

生事務處軍訓室簡簽意見提供「國立成功大學校園事件處理要點」修正對照

表並經法制室審視。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4)。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3，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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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之附表「國立

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23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二、依據勞動部公告(議程附件 5)，明(108)年每月基本工資調增至 23,100 元，本

室為配合該基本工資調整案，爰修正本案待遇標準表。 
三、經查本校現行專案工作人員以高中學歷敘薪之第一級薪給係 23,069 元，低

於即將實施之基本工資。考量若刪除現行最低級數，勢必調整變動其他級

數，對未來聘案審核與資料查閱不易，爰調整該學歷起薪之薪點自第二級開

始，並同時增列備註第八點後段文字。 
四、另查 106 年 8 月 9 日公布實施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公務人員退

休後再任有給職務，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之規定業已修正，有關前開薪酬

支領情形仍應依相關規定辦理，爰修正備註第七點文字。 
五、檢附修正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6)。 

擬辦：通過後，施行日追溯至 108 年 1 月 1 日。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4，P.12-15) 

第 3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教師因公出國除為增強學術專業能力外，尚有學術研究或產學合作上之需

要，態樣愈趨多元，旨揭要點所規範者已不符實際需求，為符合現行實務運

作，爰予以修正。 
二、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本要點之法源依據。（第一點） 
(二)增訂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進入大陸地區之規範。（第二點） 
(三)增訂兼任附設醫院醫師或主管之教師得利用休假出國觀光、探親。(第三點) 
(四)增列上課期間得申請公假出國之事由及給假日數。（第四點） 
(五)增列上課期間得申請事假出國之事由。（第五點）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議程附件 7)、「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

件處理要點」(議程附件 8)、「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派員赴大陸

地區案件處理要點」(議程附件 9)、「教師請假規則」(議程附件 10)、「臺灣

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議程附件 11)、「國立

成功大學出席國際會議(考察、訪問)觀光、探親申請程序」(議程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出國處理私人事宜專案說明書」(議程附件 13)、「國立

成功大學國外出差旅費核銷注意事項」(議程附件 14)及原條文(議程附件 15)。 
擬辦：通過後公告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5，P.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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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科技研發採購作業要點」第五點及第十九點，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本要點第十九點規定，採購金額逾 10 萬元以上，未達 100 萬元者，由

總務長或其授權人主驗…，擬修正為由請購單位依權責自行辦理驗收，理由

如下： 
(一)簡化作業程序，提升行政效率：本校逾 10 萬元之科研採購案件，均需先

經請購單位辦理查驗再由本處派員驗收，然單位對於採購項目之功能效益

狀況最為熟悉，如能授權單位直接辦理驗收，將可縮短作業時間，且減輕

廠商多次往返之不便。修正後本處將提供檢查表格，並協助審查驗收文件

之正確性。(議程附件 16) 
(二)落實校內分層負責機制：經查目前臺大、清大等 6 所大學凡未達 100 萬元

（交大為 60 萬元）之科研採購驗收程序均已授權請購單位自行辦理，100
萬元以上之案件才由總務處派員驗收（如附件二）；為貫徹分層負責精神，

並考量事務之重要性及金額大小，建議參酌其他學校作法修正本要點。 
二、另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擬將本要點第五點第一項中「國家科學委員會」機

關名稱修正為「科技部」。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17)。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6，P.24-28) 

第 5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23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次： 

(ㄧ)增加管理費(含賸餘款)支用項目，管理費得支用教學單位新聘教師面談之

差旅費用。(第七點) 
(二)鬆綁節餘款支用範圍，本校相當(或比照)簡任十二職等以上之教師因公出

國或出差，得以計畫節餘款支給升等飛機及高鐵商務座(艙)位之差額。國

際知名之國家院士、重要國際學會會士及特殊榮譽教授人士，得由相關計

畫節餘款，另案簽准後辦理。 
(三)增訂計畫執行及成果處理之利益衝突迴避及揭露程序，依據「國立成功大

學研發成果運用之利益衝突迴避要點」辦理。 
(四)明定產學計畫成果歸屬合作對象者，或非全部歸屬合作對象所有且我方之

所有權能經約定受限制者，對方須額外提撥計畫經費，作為技轉金。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18)。 

擬辦：通過後，報部備查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7，P.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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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第三點及

第九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23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二、本次修法重點如下： 

(一)為鼓勵本校教師投入產學合作，積極與校外廠商、學術機構建立產學合作

關係，使研究成果具體運用於業界，提昇高教整體競爭力，並企盼為本校

爭取更多彈性薪資，擬修正本要點第三點，提高本校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

師優良獎名額。 
(二)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修正本要點第九點經費來源名稱。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19)。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8，P.36-37) 

第 7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延攬優秀人才作業要點」部分條

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23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二、為提升本校延攬優秀人才之質與量，期能產生更具規模之研究效能，擬放寬

延攬優秀人才聘任之經費來源，同時為因應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已退場，修訂

本要點。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議程附件 20)、新聘與續聘申請書(議程附件 21)、交通費補

助金額表(議程附件 22)、教學研究費支給標準表(議程附件 23)及原條文(議
程附件 24)。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撤案，請研發處徵詢各學院意見後，再依程序重新提案。 

第 8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中正堂(體育館)管理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23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ㄧ)依本校組織規程規定，修正法規名稱。 
(二)目前本校並無中正堂(體育館)管理委員會，爰修正以符實務所需，並釐清

核章人員以及最終核決層級。 
三、檢附修正對照表、現行條文及借用申請表(議程附件 25)。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附件 9，P.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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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車輛行駛校區管制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7 年 11 月 26 日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 107 學年第 1 次會議通過

(議程附件 26)。 
二、檢附修正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27)。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10，P.42-45)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下午 3 時 5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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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蘇慧貞、黃正弘 1、陳東陽、林從一 1、李俊璋、賴明德 1(王育民代)、洪敬富、詹

錢登、王健文、蘇義泰、楊明宗、謝孫源、黃正弘 2、劉裕宏 1、張志涵、蔣榮先

(林珮珺代)、陳寒濤、簡聖芬、陳政宏、蔣鎮宇(請假)、陳引幹(魏雅嬬代)、賴明

德 3(王育民代)、林從一 2、林睿哲、李振誥、羅丞巖、賴啟銘 1(呂如虹代)、蔡佳

良 1、賴明德 2(王育民代)、陳玉女、林朝成(請假)、楊金峯、林明澤、翁嘉聲(請
假)、陳玉峯(請假)、劉益昌(請假)、黃聖松(請假)、盧慧娟、陳淑慧、林景隆、蔡

錦俊(請假)、李欣縈(請假)、葉晨聖(許鏵芬代)、楊耿明、陳炳志、李偉賢、楊天

祥、陳國聲(請假)、張鑑祥、陳東煌 1(魏雅嬬代)、徐國錦、許聯崇 1、郭振銘(洪崇

展代)、蕭士俊 1、林裕城、葉明龍(請假)、沈聖智、賴維祥 1、吳義林(請假)、林昭

宏(呂學展代)、賴維祥 2、許聯崇 2、蕭士俊 2、許渭州、楊宏澤(請假)、張簡樂仁

(請假)、莊文魁 1(請假)、張名先(請假)、莊文魁 2(請假)、高宏宇(請假)、梁勝富(請
假)、李家岩、陳培殷(請假)、鄭泰昇、吳光庭(請假)、張學聖、何俊亨 1(請假)、劉

世南(請假)、何俊亨 2(請假)、林正章、王惠嘉、陳勁甫(林鳳靖代)、葉桂珍(請假)、
史習安、王澤世(請假)、馬瀰嘉、溫敏杰(黃麟雁代)、蔡佳良 2、張俊彥(請假)、謝

式洲(郭舒儀代)、司君一、吳昭良、張雅雯、陳舜華(方怡瑄代)、陳炳焜(張雅雯代)、
張志欽、胡淑貞、陳玉玲、楊孔嘉(陳咨穎代)、王靜枝、洪菁霞(徐碧真代)、張哲

豪、高雅慧 1、高雅慧 2、許桂森、陳柏熹(請假)、孫孝芳(請假)、沈延盛 1(請假)、
沈延盛 2(請假)、成戎珠、白明奇 1、陳秀玲、蔡曜聲(請假)、許耿福(請假)、楊俊

佑、蕭富仁、陳欣之、劉亞明、周麗芳、楊政達(請假)、許清芳(請假)、陳俊仁、

簡伯武、曾淑芬、黃浩仁(請假)、陳宗嶽 1(洪良宜代) 
 
列席： 
方美雲、李妙花、呂秋玉、黃信復、王育民、陳孟莉、臧台安、劉芸愷、楊順宇、

陳信誠、郭乃華、簡素真、康碧秋、范仁珠、楊朝安、韓繡如、陳春秀、吳淑惠、

胡美蓮、莊盈珊、王效文、王蕙芬、謝宜芳、劉裕宏 2、歐麗娟、鍾光民、陳建旭、

陳宗嶽(洪良宜代)、陳世明、陳炳宏、黃良銘、林財富(林蓓代)、王育民、賴啟銘 2(呂
如虹代)、王效文、陳建旭、林珮珺、白明奇 2、陳宗嶽 2(洪良宜代)、陳世明、黃

良銘、許瑞榮、李珮玲、陳文姿、張詩偉、黃玉璉 

附件 1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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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績優職工暨專案工作人員，當選人數合計 59 人，各頒發獎狀 1 幀，

名單如下： 

一、107 年度績優職工，當選人數合計 43 人，名單如下： 

(一)第1名：財務處出納組謝宜芳組長。 
(二)第2名：總務處營繕組郭百菘技士。 
(三)第3名：工學院資源系涂勝龍校聘技術員。 
(四)第4名：教務處招生組許明如組員。 
(五)第5名：人事室專案組韓繡如組長、電資學院電機工廠王工技士。 
(六)第7名：秘書室法制組秦冠璋校聘組員、人事室發展組王淑殷組員、 

社科院李秀娟校聘助理秘書。 
(七)其餘34人皆列第10名：(依單位排序) 

1.秘書室張簡秋香校聘組員。 
2.秘書室新聞中心朱怡婷校聘組員。 
3.秘書室文書組葉培生校聘組員。 
4.教務處註冊組曾馨慧專員。 
5.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呂如虹專任臨時組員。 
6.學務處蘇鈴茱校聘專員。 
7.學務處軍訓室郭昊侖校聘組員。 
8.學務處住服組吳仁琥校聘技術員。 
9.總務處事務組何美誼辦事員。 
10.總務處事務組李科星技工。 
11.總務處採購組郭玟君校聘組員。 
12.總務處採購組林慧貞事務助理。 
13.總務處資產管理組鄭芳瑛技士。 
14.總務處資產管理組張榮娥校聘組員。 
15.總務處營繕組鄭國賢事務助理。 
16.人事室專案組林佩瑜校聘組員。 
17.主計室第二組高華霙組員。 
18.主計室第三組陳佳專辦事員。 
19.研發處計畫管考組陳姿綾校聘組員。 
20.國際處國際合作組蘇杏芬校聘專員。 
21.財務處施乃禎組員。 
22.環安衛中心衛生組楊月欽校聘技術員。 
23.計網中心資訊組吳珮菁校聘助理技術師。 
24.理學院地科系張玉玲事務助理。 
25.工學院機械系卓美珺組員。 
26.工學院化工系黃淑娟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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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工學院水利系蔡世瑛助教。 
28.工學院環工系姜美智技士。 
29.工學院測量系劉家彰助教。 
30.醫學院王梨菱校聘組員。 
31.醫學院醫學系莊小瑤組員。 
32.醫學院醫技系張瓊文校聘技術員。 
33.醫學院藥學系趙子揚校聘組員。 
34.醫學院實驗動物中心駱亞欣技士。 
 

二、107 年度績優專案工作人員，當選人數合計 16 人，名單如下： 

(一)第1名：秘書室新聞中心葉佳彬小姐。 
(二)第2名：學務處心輔組林淑娟小姐、計網中心網路組王憶琪小姐、 

水工試驗所溫進丁先生。 
(三)第5名：學務處生涯發展組蔡秉欣先生、醫學院蘇雅琪小姐。 
(四)第7名：主計室第四組張育菁小姐、研發處學術學展組林俞伶小姐。 
(五)其餘8人皆列第9名：(依單位排序) 

1.教務處註冊組李佳真小姐。 
2.教務處師培中心廖浡淙先生。 
3.學務處活動組林芷寧小姐。 
4.學務處住服組董雨昇先生。 
5.人事室發展組王思驊小姐。 
6.研發處陳姵君小姐。 
7.國際處國際合作組鄧維莉小姐。 
8.電資學院蔡錦君小姐。 
 

※上開獲獎同仁，依獲選名次另案發給下列工作酬勞： 
(一)第 1 名至第 3 名：5 萬元。 
(二)第 4 名至第 8 名：3 萬元。 
(三)其餘人員：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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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 193 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  議  案  摘  要 執 行 情 形 

第 1 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採購辦

法」第 10 條及第 11 條，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發函本校各單位

週知，並公告於採購組及學校法規彙

編網頁，俾供瀏覽及下載使用。 

第 2 案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參與大

學創新與大學社會責任特優教

師獎勵與遴選要點」，提請審

議。 
決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 

已公告於單位及校級法規彙編網頁。 

第 3 案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實驗

(習)場所違反意外事故通報及

調查規定之記點原則」，提請

審議。 
決議：修正通過。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已公告於單位及校級法規彙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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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園事件處理要點 
84.1.25 第 368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0.5.30 第 512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3.1.28 第 569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01.5.9 第 16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9 第 19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教育部八十三年九月十日台（八十三）訓 O 四九六九

八號函暨九十年五月一日台(九十)電字第九 OO 五八二五八號函及公務人員安全衛生防

護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為掌握校園事件發生之資訊與發展趨勢，並採取有效之處理措施，以維護校園及教

職員工生安全，特設校園事件處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三、本要點所稱校園事件，係指發生下列事件或有發生之虞者： 

(一)自然災害：如颱風、地震、水災等非人為因素且無法完全預防之事件，對校園及人員

可能造成嚴重傷害者。 
(二)意外事故：如交通事故、山難、火災、實驗室災害、急性疫病傳染、集體食物中毒、

建築物倒塌等，無法預知且對人員造成嚴重傷害者。 
(三)犯罪事件：包括本校人員為嫌犯及受害人之狀況，如竊盜、械鬥、師生倫理違常、傷

害等；或因而導致檢、警、調人員進入校園者。 
(四)自傷事件：包括嚴重之情緒困擾、身心狀況適應不良、自殘與自殺行為等。 
(五)抗議陳情事件：校內外人員自行集會、遊行或進行抗爭、抗議等活動，足以影響校園

秩序者。 
(六)其他事件：可能引起媒體關注並擴大效應，足以影響學校聲譽者。 

四、本小組由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

軍訓室主任、人事室主任、法律顧問、新聞中心主任及視事件性質相關單位人員（以下

簡稱權責單位）組成，並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 
五、本小組之任務為決定校園事件之處理原則、研擬適當方案及採取必要之措施。 
六、校園事件發生後，事發單位應依本校「校園事件通報系統暨處理流程」， 立即向校安中

心與相關單位通報；本小組召集人接獲通報後，應視事件性質與實況召集本小組會議，

共同研商對策，直至事件處理結束。 
七、本小組應指揮權責單位執行各項緊急處理措施，必要時並協調駐警隊及相關單位人員支

援處理。 
八、本要點第三點校園事件，如有妨礙校園安寧、秩序或校務運作之虞，經勸告後仍不聽制

止繼續進行者，本小組或權責單位得請駐警隊協助，並視情況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且視

情節輕重，送相關權責單位依行政程序處理。 
九、本小組由主任秘書負責對外聯絡發言，新聞中心統一對外發布新聞。本小組行政事務由

權責單位負責，秘書室予以協助。 
十、本校校園事件之連絡地點設於校安中心(軍訓室，電話：五五五五五、二三八一一八七)，

應備紀錄簿記載各種事件狀況，並立即向本小組召集人報告。夜間、 假日或下班後之連

絡地點設於校安中心(軍訓室，電話：五五五五五、二三八一一八七)，應備紀錄簿記載

各種狀況，並負責向本小組召集人報告。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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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園事件處理要點 
第一點、第二點、第四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依教育部八十三年

九月十日台（八十三）訓

O 四九六九八號函暨九十

年五月一日台(九十)電字

第九 OO 五八二五八號函

及公務人員安全衛生防護

辦法，訂定本要點。 

一、依據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依教育部八十三年九月十日台

（八十三）訓 O 四九六九八號

函暨九十年五月一日台(九十)
電字第九 OO 五八二五八號函

訂定本要點。 

增訂公務人員安全衛生

防護辦法為本要點訂定

之依據。 

二、本校為掌握校園事件發生

之資訊與發展趨勢，並採

取有效之處理措施，以維

護校園及教職員工生安

全，特設校園事件處理小

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宗旨 
本校為掌握校園事件發生

之資訊與發展趨勢，並採

取有效之處理措施，以維

護校園及教職員工生安

全，特設置校園事件處理

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文字修正。 

四、本小組由主任秘書、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法律顧問、

新聞中心主任及視事件性

質相關單位人員（以下簡

稱權責單位）組成，並由

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 

四、組織 
本小組由主任秘書、教務

長、學務長、總務長、環境

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

主任、軍訓室主任、人事室

主任、法律顧問、新聞中心

主任及視事件性質相關單

位 人員（以下簡稱權責單

位）組成，並由主任秘書擔

任召集人。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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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97 年 03 月 26 日 96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07 月 01 日依中央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修正 

  103 年 6 月 25 日 102 學年度第 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 月 1 日依中央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修正 

107 年 6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1 月 9 日第 19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級數 薪點 薪給 各學歷敘薪標準 備註 
43 395 49256      

 
碩 
士 
 
 
 

395 
│ 

300 

一、本表作為專案工作人員敘薪基礎，並
為日後調薪之依據。 

二、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學歷自本薪第
一級起薪。在聘僱期間取得較高學歷
時，得於取得畢業證書後之次月起改
以新學歷之最低新級起薪，如原支薪
級超過新學歷之最低薪級時得以原
薪級核算待遇。 

三、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經費如有困
難，得酌減之。 

四、適用本表專案工作人員依服務成績評
定結果為續聘僱及屆滿一年晉支薪
級之依據。 

五、經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認定確需特
殊專長能力之職務，得比照本校「進
用校聘人員實施辦法」及其附表之規
定，專案簽准支給職務加給。 

六、經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認定確係從
事危險性工作，且符合「勞工保險預
防職業病健康檢查類別代號表」之作
業種類者，得於計畫經費許可範圍
內，視其工作性質之危險程度，專案
申請危險津貼，並檢附「擬聘/新進
人員體檢檢核表」陳核，簽准後每月
依下列標準支給。 

 
 
 1 2 3 

危 險 
加 給 500 1000 1500 

 
七、軍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職務，停

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依相關規定辦
理。 

八、本表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薪點折合率
調整為每點 124.7 元。遇中央公教人
員待遇調整時，得比照調整本表支給
標準表；且薪給不得低於行政院核定
之基本工資。 

42 390 48633     
41 385 48009     
40 380 47386     
39 375 46762     
38 370 46139     
37 365 45515     
36 360 44892     
35 355 44268     

大 
學 
 
 
 

355 
│ 

265 

34 350 43645    
33 345 43021    
32 340 42398    
31 335 41774    
30 330 41151    
29 325 40527    
28 320 39904    
27 315 39280    
26 310 38657    
25 305 38033    
24 300 37410    
23 295 36786     
22 290 36163    
21 285 35539   

三 
專 
 
 
 

285 
│ 

220 

 
20 280 34916   

五 
專 
 
 
 

280 
│ 

205 

 
19 275 34292   
18 270 33669   
17 265 33045   
16 260 32422  

高 
中 
 
 
 

260 
│ 

190 

  
15 255 31798   
14 250 31175   
13 245 30551   
12 240 29928   
11 235 29304   
10 230 28681   
9 225 28057   
8 220 27434   
7 215 26810    
6 210 26187    
5 205 25563    
4 200 24940     
3 195 24316     
2 190 23693     
1 185 23069     

級
數 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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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續)  

級數 薪點 薪給 各學歷敘薪標準 

55 510 63597 博 

士 

510 

| 

380 

54 500 62350 

53 490 61103 

52 480 59856 

51 470 58609 

50 460 57362 

49 450 56115 

48 440 54868 

47 430 53621 

46 420 52374 

45 410 51127 

44 400 49880 

42 390 48633 

40 380 4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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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97 年 03 月 26 日 96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07 月 01 日依中央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修正 
 103 年 6 月 25 日 102 學年度第 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 月 1 日依中央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修正 
107 年 6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級數 薪點 薪給 各學歷敘薪標準 備註 
43 395 49256      

 
碩 
士 
 
 
 

395 
│ 

300 

一、本表作為專案工作人員敘薪基礎，並
為日後調薪之依據。 

二、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學歷自本薪第
一級起薪。在聘僱期間取得較高學歷
時，得於取得畢業證書後之次月起改
以新學歷之最低新級起薪，如原支薪
級超過新學歷之最低薪級時得以原
薪級核算待遇。 

三、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經費如有困
難，得酌減之。 

四、適用本表專案工作人員依服務成績評
定結果為續聘僱及屆滿一年晉支薪
級之依據。 

五、經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認定確需特
殊專長能力之職務，得比照本校「進
用校聘人員實施辦法」及其附表之規
定，專案簽准支給職務加給。 

六、經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認定確係從
事危險性工作，且符合「勞工保險預
防職業病健康檢查類別代號表」之作
業種類者，得於計畫經費許可範圍
內，視其工作性質之危險程度，專案
申請危險津貼，並檢附「擬聘/新進
人員體檢檢核表」陳核，簽准後每月
依下列標準支給。 

 
 
 1 2 3 

危 險 
加 給 500 1000 1500 

 
七、軍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 之公 職

務，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依相關
規定辦理 。及軍職退伍之領退休俸
或生活補助費之人員再任之工作報
酬每月達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
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者，需
停支月退休金(俸)停支優惠存款。 

八、本表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薪點折合率
調整為每點 124.7 元。遇中央公教人
員待遇調整時，得比照調整本表支給
標準表；且薪給不得低於行政院核定
之基本工資。 

42 390 48633     
41 385 48009     
40 380 47386     
39 375 46762     
38 370 46139     
37 365 45515     
36 360 44892     
35 355 44268     

大 
學 
 
 
 

355 
│ 

265 

34 350 43645    
33 345 43021    
32 340 42398    
31 335 41774    
30 330 41151    
29 325 40527    
28 320 39904    
27 315 39280    
26 310 38657    
25 305 38033    
24 300 37410    
23 295 36786     
22 290 36163    
21 285 35539   

三 
專 
 
 
 

285 
│ 

220 

 
20 280 34916   

五 
專 
 
 
 

280 
│ 

205 

 
19 275 34292   
18 270 33669   
17 265 33045   
16 260 32422  

高 
中 
 
 
 

260 
│ 

190 

  
15 255 31798   
14 250 31175   
13 245 30551   
12 240 29928   
11 235 29304   
10 230 28681   
9 225 28057   
8 220 27434   
7 215 26810    
6 210 26187    
5 205 25563    
4 200 24940     
3 195 24316     
2 190 23693     
1 185 23069     

級
數 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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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續)  

級數 薪點 薪給 各學歷敘薪標準 

55 510 63597 

博 

士 

510 
| 

380 

54 500 62350 

53 490 61103 

52 480 59856 

51 470 58609 

50 460 57362 

49 450 56115 

48 440 54868 

47 430 53621 

46 420 52374 

45 410 51127 

44 400 49880 

42 390 48633 

40 380 47386 

 

－ 15 －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 
79年05月09日第254次主管會報決議通過 
87年05月27日第443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0年07月25日第515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0年11月28日第522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1年04月24日第14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01月09日第19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規範 本校 教師申請出國事宜，特依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

處理要點、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因公派員赴大陸地區案件處理要點、教師請假

規則 及其他法令規定，訂定 本要點。 

二、教師出國均須 事前至本校網路差假系統 填報 出國 申請表，並 檢 附相關 證明 資料（利

用假日 觀光或 探親者，免附 證明 資料），經核准後始得出國。出國期限屆滿，應按時返

國；出國如有課程者，另附補課說明，安排補課時，應避免與選課同學中選讀其他課程

衝突之情形。 

兼任本校行政職務之教師，申請進入大陸地區（含經由大陸地區機場入境或不入境之轉

機），須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規定申請赴陸，

經許可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一)申請期限：於 進入大陸地區 14 天前提出。 
(二)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1.相當簡任 11 職等以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檢附赴陸申請資料（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邀請函等）

及出國申請表送交人事室，並同時以電子郵件傳送人事室，經報送內政部審查同

意及校長核准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申請案如經許可，嗣後如有行程變更，應

事先申請變更。 
2.相當簡任 10 職等以下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檢附赴陸申請資料（簡任第 10 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赴大陸地區

申請表、邀請函）及出國申請表送交人事室，奉校長核准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三)返國後應辦事項：應於返國上班後 7 天內，填具「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映表」

送交人事室辦理。 

三、為免影響教學，教師申請出國觀光或探親，不得於 上課期間前往，應利用寒暑假、校際

活動週 及其他假日辦理。但利用婚假 者、兼任行政職務利用休假 者、兼任附設醫院之

醫師或主管利用附設醫院休假者，不在此限。 

前項 上課期間係以本校行事曆為準，含開學第 1 週及期末考週。 

四、教師申請公假出國，核給事由及日數如下： 
(一)上課期間： 

1.因校務發展需要，代表本校出國考察、參訪、參加國際會議、開會 、招生、業務

洽談、參展、義診、參加國際學術競賽、帶隊參加學術活動或競賽等，經本校同

意。核給公假日數為實際參與會議或活動期間，加計往返路程。 
2.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國際會議、研討會，或於會

中發表論文、演講、擔任主持人或評審或頒獎人等；為學術交流所需，受邀擔任

與其職務有關之口試委員或評鑑委員等，經本校同意。核給公假日數為實際參與

會議或活動期間，加計往返路程。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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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學術研究或產學合作之需要，受邀參訪、開會、參加工作坊、參觀國際展覽會、

辦理海外研討會等，經本校同意。核給公假日數以 10 天（含往返路程）為限。 
4.因教學研究或執行計畫之需要，須前往國外進行移地教學、移地研究、進行實驗、

受訓、田野調查、量測、探勘等，經本校同意。核給公假日數以 10 天（含往返路

程）為限。 
5.經本校核准之出國 講學、國外 研究及進修。核給公假日數為奉核准出國之期間（

含往返路程）。 

如有合併兩種以上出國事由，每次出國核給公假併計日數仍不得逾 20 天（含往返路

程）。 

出國日數超過上開規定，超過部分應以事假（或休假、例假）辦理；如有特殊事由，

擬申請公假，應專案簽奉校長核准。 

(二)寒暑假或休假研究期間： 
依 「教師請假規則」規定 核給公假 ，公假日數為實際參與會議、活動、研究或進

修之期間，加計往返路程。 

兼任行政職務而具有休假資格之教師，公假出國得併請休假，惟出國日數超過 20天者（最

多不得超過 28 天），一學年以一次為原則。 

往返路程以下列日數為上限：前往亞洲、大洋洲地區往返各 2 天，前往歐洲、北美洲地

區往返各 2、3 天（或 3、2 天），前往中南美洲、非洲地區往返各 3 天。但於公務行程

前後，再接續私人行程者，於公務行程開始前或結束後，僅核給 1 日公假做為銜接之路

程。 

公假 出國案件申請時，皆應檢 附相關 證明（如論文接受函、邀請函 、本校核准簽呈、

前往機構或學校之同意回覆信件、會議議程或行程明細等）。 

五、教師於 上課期間申請出國處理私人事宜，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給予事假出國，日數

以 7 天為原則： 
(一)本人及配偶之 直系親屬，或本人之兄弟姐妹 重病，前往 探視。 
(二)參加 直系親屬或兄弟姐妹 結婚 典禮。 
(三)參加子女畢業典禮。 
(四)參加個人畢業論文口試、畢業典禮。 
(五)處理重要私事，在無須調補課之情形下申請出國。 

但教師 有前項各款情形以外之特殊事由，仍須申請事假出國者，經填寫本校「教師出國

處理私人事宜專案說明書」，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事假出國案件申請時，皆應檢 附相關 證明資料。 

六、教師如未經核准即行出國，或無故 逾 出國期限 返國者，視情節輕重，得提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 審議，予以適當的議處。 

七、教師因公出國，返國後申請差旅費核銷時，應依本校「國外出差旅費核銷注意事項」規

定，於返國後 1 個月內，提交「公務出國報告書」。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理。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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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為規範 本校 教師申請出國事

宜，特依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

(構)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

理要點、教育部及所屬機關

（構）學校因公派員赴大陸地

區案件處理要點、教師請假規

則 及其他法令規定，訂定 本要

點。 

一、為規範教師申請出國事宜，特

依 行政院訂「公教人員申請出

國案件審核要點」及其他法令

規定訂定 本校教師申請出國

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1.本要點之法源原為「公教

人員申請出國案件審核

要點」，後因上開要點業

修正為「行政院及所屬各

級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

件編審要點」，教育部爰

據此分別訂定「教育部及

所屬機關(構 )學校因公

派員出國案件處理要

點」(如附件 2)及「教育

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

因公派員赴大陸地區案

件處理要點」 (如附件

3)，以規範該部及所屬機

關(構)學校因公派員出

國案件及因公派員赴大

陸地區案件，故配合修訂

本要點之法源。 
2.另教師出國申請事假、公

假及其他假別，係依據

「教師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4 條之規定辦

理 (如附件 4)，故增加「教

師請假規則」之依據，以

資周全。 
二、教師出國均須 事前至本校網路

差假系統 填報 出國 申請表，

並 檢 附相關 證明 資料（利用

假日 觀光或 探親者，免附 證

明 資料），經核准後始得出

國。出國期限屆滿，應按時返

國；出國如有課程者，另附補

課說明，安排補課時，應避免

與選課同學中選讀其他課程衝

突之情形。 

兼任本校行政職務之教師，申

請進入大陸地區(含經由大陸

地區機場入境或不入境之轉

機)，須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

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

可辦法」規定申請赴陸，經許

可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二、教師出國（含寒、暑假、春假

及其他假日出國）均須 於出國

前 填報申請表並附相關 証件

資料（觀光或 利用 上述 假日

探親者免附 証件 資料），經

核准 後始得出國，出國期限屆

滿，應按時返國；出國如有課

程者另附補課說明，安排補課

時應避免與選課同學中選讀其

他課程衝突之情形。 

1.教師出國均須辦理出國

請假申請，包含上課期

間、寒暑假、校際活動

週、休假研究期間及其他

假日等，為免列舉式有漏

列之情形，爰刪除括弧內

文字。 
2.教師於上課期間不得申

請出國觀光，爰將「觀光」

挪移至與「探親」並列，

以免誤解。 
3.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有公

務員服務法之適用，渠等

進入大陸地區，除經學

校 核准 出國外，應依「臺

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

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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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申請期限：於 進入大陸地

區 14 天前提出。 
(二)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1.相當簡任 11 職等以上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 
檢附赴陸申請資料(簡
任第 11 職等以上公務

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

表、邀請函等)及出國申

請表送交人事室，並同

時以電子郵件傳送人事

室，經報送內政部審查

同意及校長核准後，始

得進入大陸地區。 
2.相當簡任 10 職等以下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 
檢附赴陸申請資料(簡
任第 10 職等以下未涉

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

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邀請函)及出國申請表

送交人事室，奉校長核

准後，始得進入大陸地

區。 
(三)返國後應辦事項：應於返

國上班後 7 天內，填具「赴

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

映表」送交人事室辦理。 

可辦法」規定 (如附件 5)，
辦理申請許可或報准之

程序，為預留校內行政作

業時間，規範渠等於進入

大陸地區 14 天前提出申

請，經許可後，始得進入

大陸地區，以免受罰。 
4.餘為文字修正。 

三、為免影響教學，教師申請出國

觀光或探親，不得於 上課期間

前往，應利用寒暑假、校際活

動週 及其他假日辦理。但利用

婚假 者、兼任行政職務利用休

假 者、兼任附設醫院之醫師或

主管利用附設醫院休假者，不

在此限。 

前項 上課期間係以本校行事

曆為準，含開學第 1 週及期末

考週。 

三、為免影響教學，教師申請出國

觀光、探親，應利用寒、暑假、

春假 及其他假日辦理。但 其

利用婚假 、或 兼行政職務 之

教師 利用休假 申請 者，不在

此限。 

1.文字修正。 
2.明 定 教師申請出國觀光

或探親，不得利用上課期

間前往。 
3.查｢春假｣已改為本校「校

際活動週」，且校際活動

週與兒童節及民族掃墓

節形成連續假日，教師可

安排此段時間出國，爰將

｢春假｣修正為「校際活動

週」。 
4.本校教師如兼任附設醫

院醫師或主管，因渠等於

寒暑假仍須執業，前業經

核准渠等如業經附設醫

院核准以休假出國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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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於上課期間出國觀光或

探親，不受上課期間之限

制，爰增訂之。 
5.明確定義 上課期間之起

迄日，以利審核。 
四、教師申請公假出國，核給事由

及日數如下： 
(一)上課期間： 

1.因校務發展需要，代表

本校出國考察、參訪、

參加國際會議、開會、

招生、業務洽談、參展、

義診、參加國際學術競

賽、帶隊參加學術活動

或競賽等，經本校同

意。核給公假日數為實

際參與會議或活動期

間，加計往返路程。 
2.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

校邀請，參加與其職務

有關之國際會議、研討

會，或於會中發表論

文、演講、擔任主持人

或評審或頒獎人等；為

學術交流所需，受邀擔

任與其職務有關之口試

委員或評鑑委員等，經

本校同意。核給公假日

數為實際參與會議或活

動期間，加計往返路程。 
3.因學術研究或產學合作

之需要，受邀參訪、開

會、參加工作坊、參觀

國際展覽會、辦理海外

研討會等，經本校同

意。核給公假日數以 10
天（含往返路程）為限。 

4.因教學研究或執行計畫

之需要，須前往國外進

行移地教學、移地研

究、進行實驗、受訓、

田野調查、量測、探勘

等，經本校同意。核給

公假日數以 10 天（含往

四、上課期間申請出國開會，以提

出論文發表或應邀擔任小組宣

讀主持人為原則，期限以一個

星期為原則，如有附帶參觀訪

問則以再延一個星期為限。因

學術研究之需要，受邀出國訪

問、考察、觀摩等，期限以一

個星期為限。兼行政職務而具

有休假資格之教師，出國期間

得利用 休假 順道觀光 ，惟出

國日數超過 十四 天者（最多不

得超過二十八天），一學年以一

次為原則。前述各種出國案

件，不論於上課期間或於寒、

暑假、春假及 其他假日出國均

須附 邀請函或其他相關 証件

資料。 

1.教師因公務申請出國之

事由態樣愈趨多元，且校

方多鼓勵教師從事國際

交流、國際合作，以 拓

展國際知名度，原規範可

申請出國之情形已不符

實際需求，爰增列於上課

期間得申請公假出國之

事由，並考量議程日數較

長、前往國家之城市路程

較遠或交通不便或時差

因素等，放寬 核給公假

之日數。 
2.明定教師於寒暑假或休

假研究期間申請公假出

國之事由及核給公假日

數之計算。 
3.往返路程原依據本校「出

席國際會議(考察、訪問)
觀光、探親申請程序」(如
附件 6)，為利教師適用

方便，爰將其規定納入本

點第 3 項規範。另依人事

行政總處之解釋，於同項

後段規定，於公務行程前

後，如有接續私人行程

者，其路程部分之公假就

不再給足，僅核給 1 日公

假做為銜接之路程。 
4.修正公假出國應檢附之

相關證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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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返路程）為限。 

5.經本校核准之出國 講

學、國外 研究及進修。

核給公假日數為奉核准

出國之期間（含往返路

程）。 

如有合併兩種以上出國事

由，每次出國核給公假併

計日數仍不得逾 20 天（含

往返路程）。 

出國日數超過上開規定，

超過部分應以事假（或休

假、例假）辦理；如有特

殊事由，擬申請公假，應

專案簽奉校長核准。 

(二)寒暑假或休假研究期間： 
依「教師請假規則」規定

核給公假，公假日數為實

際參與會議、活動、研究

或進修之期間，加計往返

路程。 

兼任行政職務而具有休假資格

之教師，公假出國得併請休

假 ，惟出國日數超過 20天者

（最多不得超過 28 天），一學

年以一次為原則。 

往返路程以下列日數為上限：前

往亞洲、大洋洲地區往返各 2
天，前往歐洲、北美洲地區往

返各 2、3 天(或 3、2 天)，前

往中南美洲、非洲地區往返各

3 天。但於公務行程前後，再

接續私人行程者，於公務行程

開始前或結束後，僅核給 1 日

公假做為銜接之路程。 

公假 出國案件申請時，皆應檢

附相關 證明(如論文接受函、

邀請函、本校核准簽呈、前往

機構或學校之同意回覆信件、

會議議程或行程明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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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五、教師於 上課期間申請出國處理

私人事宜，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給予事假出國，日數

以 7 天為原則： 
(一)本人及配偶之 直系親屬 ，

或本人之兄弟姐妹 重

病，前往 探視。 
(二)參加直系親屬或兄弟姐妹

結婚 典禮。 
(三)參加子女畢業典禮。 
(四)參加個人畢業論文口試、畢

業典禮。 
(五)處理重要私事，在無須調

補課之情形下申請出國。 

但教師 有前項各款情形以外

之特殊事由，仍須申請事假出

國者，經填寫本校「教師出國

處理私人事宜專案說明書」，奉

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事假出國案件申請時，皆應檢

附相關 證明資料。 

五、上課期間申請出國處理私人事

宜，應填 專案出國說明書 及附

相關 証件並經核准 ，事由以

參加 子女 結婚、探視直系親屬

重病或參加個人畢業論文口

試、畢業典禮 為原則，期限

以一星期為原則。 

1.教師因私人事由申請以

事假於上課期間出國 ，

考量除子女結婚典禮須

親自到場祝賀及關心外，

直系親屬及兄弟姐妹妹

之 結婚典禮，子女畢業

典禮，或 探視 本人及配

偶之直系親屬，以及本人

之 兄弟姐妹重病，皆有

親自前往之 必要，爰放

寬得以事假出國；另 在

不影響學生受教權，無須

調補課之情形下，放寬得

出國處理重要私事，爰增

列於上課期間得以事假

出國之事由。 
2.教師因私人事由申請出

國，如符合左列 第 1 項

各款，免再填寫本校「教

師出國處理私人事宜專

案說明書」(如附件 7)，
爰修正文字。 

(刪除) 六、上課期間申請自費出國（含出

國處理私人事宜）每學期以一

次為限。但由本校選派赴國外

開會、訪問、考察、執行核准

之研究計畫或應教育部、科技

部、其他公私立機關（構）邀

請，且均獲有補助經費並附補

助証明者不受上述次數限制。 

1.本 點 刪除。 
2.出國處理私人事宜業另

規範於第五點，且本點但

書部分為 公費 出國，與

自費出國互相矛盾；另上

課期間出國以事由及日

數管理，爰不另規範自費

出國次數，刪除本點規

定。 
六、教師如未經核准即行出國，或

無故 逾 出國期限 返國者，視

情節輕重，得提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 審議，予以適當的議

處。 

七、如未於出國前填報申請表或已

填報申請但尚未核准即行出國

或於上課期間 逾 申請出國日

數 返校者，除其在國外之行為

須自行負責外，並 視情節輕

重，得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討論 予以適當的議處。 

1.點次變更。 
2.文字修正。 
3.出國人員於出國前經校

長核准其出國行程及日

數，非經事先核准，不得

延期返國，爰無正當理

由逾出國期限返國之議

處，不應僅限上課期間，

爰刪除「於上課期間」文

字。 
七、教師因公出國，返國後申請差

旅費核銷時，應依本校「國外

 1.本 點 新增。 
2.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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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出差旅費核銷注意事項」規

定，於返國後 1 個月內，提交

「公務出國報告書」。 

(構)學校因公派員出國

案件處理要點」及「教育

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

因公派員赴大陸地區案

件處理要點」第 10 點規

定，因公出國人員，應於

返國後提出出國報告 (如
附件 2、3)，以及依 本校

「國外出差旅費核銷注

意事項」之規定，教師申

請國外差旅費核銷時，應

檢附「公務出國報告

書」，始得辦理核銷，並

於返國後 1 個月內辦理

(如附件 8)，爰增列此點。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

規定辦理。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

規定辦理。 
本點 未修正。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點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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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科技研發採購作業要點 
97 年 12 月 10 日第 666 次主管會報通過  

102 年 2 月 27 日第 167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 1 月 9 日第 19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訂定目的： 
國立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採購效率及促進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依科學技

術基本法及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監督管理辦法，辦理科技研發採購（以下簡稱科研

採購）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科研採購：指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六條第四項規定，接受政府機關 (構)國家科

學技術發展基金之補助、委託或出資所執行科技研發計畫所須辦理工程、財物或勞務

之採購。 
（二）公開招標：指以公告方式邀請不特定廠商投標。 
（三）限制性招標：指不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

價。 
三、適用範圍： 

（一）本校辦理科研採購之作業，悉依本要點規定辦理。本要點未規定事宜，得參照

政府採購法、本校採購辦法等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二）前款採購是否屬於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應以該補助契約為準；如有疑義時，

由補助、委託或出資之政府機關 (構)認定之。 
四、相關單位權責： 

（一）請購單位：採購案件請購及履約管理。 
（二）研究發展處：確認計畫是否屬於科研採購計畫。 
（三）採購單位：由總務處負責辦理招標採購案件之比價、議價、招標、開標、決

標、訂約、驗收及爭議處理等事；圖書資料部分由圖書館為採購單位；小額採購得由

請購單位為採購單位。 
（四）主計室負責辦理科研採購案件之監辦事項。 

五、請購作業程序： 
（一）由請購單位提出請購單經單位主管審查後，會簽相關單位並經校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准後，依本要點第八點採購方式辦理。但非屬行政院科技部委託或補助計畫，須

先送交研究發展處確認後，始得依本要點採購方式辦理。 
（二）採購需求內容有變更或取消採購案件時，請購單位應將請購單收回作廢並以書

面通知主計室。若屬變更之案件，則應重新提送請購單，並依請購程序重新核決後，

送交採購單位辦理。 
六、科研採購原則：科研採購應以促進科技研究發展、維護公共利益及公平合理為原則。 
七、協商資訊公開： 

（一）請購單位於訂定採購契約前，與供應廠商就採購工程、財物規格或勞務需求等

進行協商。 
（二）協商之所有往來書面文件，應附巻備供查詢。如協商非以書面為之者，應作成

書面紀錄，載明接觸對象、時間、地點及內容。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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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採購程序： 
（一）採購總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含本數、全部合計金額且包括後續擴充），應採

公開招標或限制性招標方式辦理。惟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

理。 
1.以公開方式辦理結果，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且以原定招標內容及條件未經重大

改變者為限。 
2.屬專屬權利、獨家製造或供應、藝術品、秘密諮詢，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 
3.遇有不可預見之緊急事故，致無法以公開招標程序適時辦理，且確有必要者。 
4.原有採購之後續維修、零配件供應、更換或擴充，因相容或互通性之需要，必須向

原供應廠商採購者。 
5.屬原型或首次製造、供應之標的，以研究發展、實驗或開發性質辦理者。 
6.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未能預見之情形，必須追加契約以外之工程，如另行招

標，確有產生重大不便及技術或經濟上困難之虞，非洽原訂約廠商辦理，不能達契

約之目的，且未逾原主契約金額百分之五十者。 
7.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金額或數量

者。 
8.在集中交易或公開競價市場採購財物。 
9.委託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 
10.以公告程序辦理設計競賽，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 
11.委託在專業領域具領先地位之自然人、法人或經公告審查優勝之學術或非營利機

構進行科技、技術引進、行政或學術研究發展。 
12.配合本校研究或研製計畫之需求特性、特殊功能，或其他專業性之工程、財物、

勞務項目。 
13.其他報經校長核定者。 

（二）採購總額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得於訪價後，由請購單位依核准之請購單，逕

洽廠商採購。 
九、資訊公開： 

辦理科研公開招標採購時，應將相關資訊公開於本校資訊網站。公告期間以七日曆天

為原則，得視情形增減。公告內容有修正時，亦同。 
十、詢價及報價： 

（一）科研採購案件除議價外，宜向一家廠商以上詢價。 
（二）詢價或報價宜以書面方式為原則。 

十一、招標文件： 
（一）採購單位收到請購單位所填送之請購文件後，應先確認數量、品名、規格、需

求日期及是否有特別需求條件。採購單位對於請購內容資料不齊，得退還補正。 
（二）採公開招標案件，請購單位應於核准後檢附有關文件，如請購單或經奉核准採

購簽呈、預估價格資料、預算書、契約草案、廠商資格資料、投標須知等，移送採購

單位續辦採購事宜。 
（三）外國廠商之投標資格及應提出之資格文件，得就實際需要另行規定，附經公證

或認證之中文譯本，並於招標文件中訂明。 

－ 25 －



十二、底價之訂定： 
請購單位或採購單位應提供市場行情、以往購買內容、廠商報價及交易方式與條件

等，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由總務長核定底價、圖書館採購圖書資料部

分，由圖書館館長核定底價；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底價。若

訂定底價確有困難者，得不訂定底價。 
十三、審查： 

（一）採購單位就廠商資格條件進行審查。 
（二）請購單位得成立審查小組，視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符合資格廠商之

技術、管理、商業條款、過去履約績效、工程、財物之規格、名稱、數量，或勞務之

品質、功能、價格等項目進行審查。 
（三）前款審查小組應由本校教師、編制內職員、聘任人員或校外專家學者五人以上

組成。 
（四）審查應作成書面紀錄，並附卷備供查詢。 

十四、押標金、保證金： 
本校得規定廠商所應繳納之押標金、保證金或提供其他擔保，以及沒入或發還押標金

或保證金之條件。 
十五、決標原則： 

(一）科研採購案件之決標，依下列原則辦理： 
1.訂有底價之採購，經審查合格，採最低標方式或經審查為優勝廠商依序議價。 
2.未訂底價之採購，經審查合格，或經審查為優勝廠商。 
（二）最有利標及複數決標等作業規範，得參照政府採購法規定辦理。 

十六、利益迴避： 
（一）辦理採購之人員就採購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之利益

者，應自行迴避。 
（二）本校教職員工，不得為供應廠商之負責人、合夥人或代表人。 
（三）前二款之執行，不利於公平競爭或公共利益時，經報請補助機關或委託機關核

定後免除之。 
十七、採購契約之簽訂及保存： 

（一）議價、比價、招標之採購案件決標後，應簽訂契約。由採購單位將契約草案，

簽會請購單位及主計室審核後，陳報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定。並於用印後分送廠商、請

購單位、主計室及採購單位保管備用。 
（二）前款契約內容應包含履約標的、付款方式、履約管理、契約變更、查驗與驗

收、履約期限、權利與責任、契約終止解除或暫停執行、爭議處理及罰責等要項。 
十八、履約管理： 

（一） 履約期間應由請購單位善盡履約管理責任，對廠商各項申請作業，各業務單位

應本於權責積極協助廠商解決。 
（二）請購單位應履行查驗之責，於廠商履約期間就履約情形辦理查驗、測試或檢

驗，以掌握履約進度及交貨品質。 
（三）請購單位之履約管理，得以傳真書面審核或實地查驗、測試、檢驗等方式行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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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驗收： 
依本要點辦理採購案件，採購金額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者，由請購單位依權責自行辦

理驗收；屬書刊資料採購，由圖書館館長或其授權人為主驗人及指派適當人員會驗，

並由主計室書面監驗。有委託專業機構或人員設計、監造者，由其協驗。其餘準用本

校採購辦法辦理驗收。 
二十、使用管理原則： 

購入設備應妥善使用，其金額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使用人應製作使用狀況之書

面紀錄。 
二十一、評選委員會： 

（一）辦理公開評選時，應成立評選委員會，評選委員建議名單，由請購單位或採購

單位提供。 
（二）有關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審議規則，得參照政府採購法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二十二、文件保存： 
採購單位對於採購資料及資訊均須保存完整備查，其辦理採購之文件，除依會計法及

其他法律規定保存外，應另備具一份存查。採購文件之保存期限，以自驗收之日起十

年為原則。 
二十三、爭議處理： 

（一）廠商對科研採購案件有異議者，應以書面提出。 
（二）招標期間廠商提出異議，由採購單位召集請購單位、主計室等單位，以為因應。

若屬規格事項，由請購單位於收受異議之次日起十五日內為適當之處理，並將處理結果

以書面通知異議廠商。 
（三）異議逾期，應不予受理者，由採購單位以書面通知該廠商。為不受理異議時，採

購單位仍得評估其事由，認其異議有理由時，自行撤銷或變更原處理結果或暫停採購程

序之進行。 
（四）開標時有異議未完成處理者，採購單位應陳請開標主持人辦理開標狀態保留（將

相關投標文件封存），俟釐清後再為適法處理。 
（五）廠商提出異議，經請購單位及採購單位判斷認為異議有理由者，採購單位應公告

撤銷、變更原處理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行。但有緊急情況或公共利益之必要，或

異議事由不影響採購者，不在此限。 
二十四、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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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104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5.05.17 
第一八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6.15 

（第七點第十款至第十二款、第八點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與第二項至第三項， 
及第九點第一款第二目至第三目等，自 106.2.24 教育部同意備查後生效）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11.23 
第一九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01.09 

(第七點第十三款、第八點第四項等，俟報教育部同意備查後始生效)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產學合作業務，發揮教育、訓練、

研發、服務等功能，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特

訂定本要點。 
二、 產學合作有關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非依計畫方式進行之合作案，或教師以專業學會名義經學校行政程序簽

准之委辦計畫，準用之。 
三、 產學合作案，依其性質分為「專題研究」、「檢測檢驗與技術服務」、「人

員交流訓練」、「技轉育成服務」等四類。 
四、 專題研究計畫之主持人應依所需人力、圖書資料、儀器設備及維護、計算

機使用費、消耗器材、貴重儀器使用費、差旅費、管理費及其他雜項等各

項費用編列預算提出計畫書。 
接受委託執行專題研究計畫，得填具簽辦表並檢附相關文件，依下列程序

辦理： 
（一） 由教學單位或一級研究中心送出者，經研究發展處陳請校長核定

後辦理簽約。 
（二） 由研究總中心所屬中心送出者，經研究總中心陳請校長核定後辦

理簽約。 
五、 產學合作收入，均應納入校務基金統籌管理。 
六、 各產學合作案應編列適當行政管理費。 

（一） 管理費之編列比入如下： 
1. 專題研究案 

(1) 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依科技部（原國科會）

規定辦理。 

(2)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

費總金額編列至少 20%管理費。 

申請之計畫管理費提列未達前述標準者，於計畫開始執行時，

各期執行金額應預留 20% 之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

費標準者，不在此限。除前項規定外，經校長核准者得降低

此標準。 

(3) 教師以專業學會名義經學校行政程序許可之委辦計畫，如

有涉及使用學校資源，應本於使用者付費原則，比照政府

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總

金額編列至少 20%管理費，納入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經校長核准降低管理費標準之計畫案執行結束時，如有節餘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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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應先行補足按計畫總經費應行編列之管理費，所餘款項

始得依「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

用要點」之規定辦理。 

2. 檢測檢驗與技術服務 

(1) 內業：如試驗、檢定、化驗分析、規劃設計等零星委託案，

至少編列 20%管理費。 

(2) 外業：如測量、鑽探、勘察、監造等零星委託案，至少編

列 5.5%管理費。 

(3) 若以計畫書簽約之委託案，則不分內、外業加列 6%管理費。 

3. 人員交流訓練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

辦實習等在校內舉辦者屬內業，在校外舉辦者屬外業，管理費

之編列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4. 技轉育成服務 

(1)技轉服務：由本校研發成果衍生收益之技轉育成中心所獲分 

 配金額提列 20%，作為技轉育成中心管理費。 

(2)育成服務：由技轉育成中心所獲之育成服務收入提列 20%， 

 作為技轉育成中心管理費。 

（二） 以產學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公家機構補助款可不提列管

理費，惟自行收費及民營機構補助款部分酌予提成 5%。 

（三） 各項專題計畫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除委方另有規定需繳回外，其

轉至下年度繼續使用者，以及各項行政管理費之授權支用，依「國

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辦理。 
七、管理費（含賸餘款）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 儀器設備之購置及維護等。 
（二） 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三） 編制內教師、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

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及其他給與、行政支援人員

加班費，及辦理產學合作業務有績效之行政支援人員等工作酬勞。 
（四） 講座經費之支應。 
（五）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之支應。 
（六） 出國旅費之支應。 
（七）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八） 新興工程之支應。 
（九）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 
（十） 接待國外訪賓之餐敘、餽贈或國際交流等相關經費。 
（十一） 校內人員講座鐘點費、會議出席費、文件資料審查費，比照外

聘學者專家標準支給。 
（十二） 因執行業務所需搭乘計程車之車資，或自行開車油料費。 
（十三） 教學單位新聘教師面談差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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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其他對於激勵教師、研究人員、學生士氣及推動校務發展、產

學合作有關事項之支援。 
前項第十款至第十二款規定，經費來源為政府補助（含科研）或委託辦理

之收入者，不予適用。 
八、節餘款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 用以聘請助理、購買儀器設備、雜項費用及其他與教學及研究發展有

關之費用等。 
（二） 節餘款不得支用於教師之兼任酬勞費。 
（三） 節餘款得支用於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或參訪相關學術/研究機構。 
（四） 接待國外訪賓之餐敘、餽贈或國際交流等相關經費。 
（五） 校內人員講座鐘點費、會議出席費、文件資料審查費，比照外聘學者

專家標準支給。 
（六） 因執行業務所需搭乘計程車之車資，或自行開車油料費。 
（七） 辦理產學合作業務有績效人員之績效酬勞。 
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經費來源為政府補助（含科研）或委託辦理之收

入者，不予適用。 
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經費來源以廠商委託專題研究案之計畫節餘款為限。績

效酬勞支給條件、方式及考核標準，另定之。 

本校相當（或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者，得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以計

畫節餘款支給升等飛機及高鐵商務座(艙)位之差額。國際知名之國家院士、

重要國際學會會士及特殊榮譽教授人士，得由相關計畫節餘款，另案簽准後

辦理。 
九、酬勞費支給標準： 

各系所及研究中心進行產學合作案，其人員酬勞費以不超過各案總經費

之百分之六十為原則。參與產學合作或委辦事項之有關人員每月酬勞按

約定經費之多寡、計畫之繁簡、工作之輕重、期間之長短在該計畫相關

款項按下列標準支給： 

（一） 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及協同研究人員，月支酬勞費每案不得超過以下

標準： 
1. 教師或研究人員之學術研究費 65%。 
2. 編制內職員專業加給 60%。 
3. 編制外職員薪資總額 30%。 

（二） 編制外行政支援人員與研究人員辦理產學合作業務有績效者，每月支

領酬勞總額不得超過本人薪給之 30%，編制內行政支援人員辦理產學

合作業務有績效者，每月工作酬勞支領上限，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學

校人員人事費支應原則」第七點規定辦理。 
（三） 行政支援人員與編制外研究人員同一期間內以支領一項產學合作業

務之酬勞費為限。但編制外研究人員之主持人（含協同）月支酬勞費，

不在此限。 
（四） 訓練鐘點費之支給標準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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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五） 管理費（含賸餘款）收入每年用於行政支援人員之辦理產學合作業務

工作酬勞上，以不超過各單位上年度管理費（含賸餘款）收入總額之

四分之一為原則。 
十、 為照顧本校學生，兼任助理以本校學生為原則。但經費補助或委託機

關（構）訂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學生兼任助理聘用及相關權利義務，悉依「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兼任研究助

理管理暫行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 每位教師應以學校名義執行委託研究計畫，同一期間如接受委託計畫

超過二項者，執行單位主管應以不影響正常教學為原則審慎核定。 
前項所稱同一期間係指計畫之執行期間重疊達四個月以上之情形。 

十二、 經費支付及報銷，應依會計程序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 計畫資產及成果之處理： 

（一） 計畫內所購置之圖書儀器設備，除合約另有規定者外，應屬本校所有，

納入校產管理。 
（二） 計畫執行成果，如涉及專利等權益之取得、出租或讓與，有約定者，

依約定；無約定者，依據「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

理。 
（三） 計畫執行及研究成果運用之利益衝突迴避及揭露程序，依本校研發成

果運用之利益衝突迴避要點規定辦理。 
十四、 主持及參與合作計畫之所有工作人員，必須履行合約上所規定之一切

承諾。 
產學合作契約約定產出研發成果全部歸屬合作對象所有者，須提撥產

學合作計畫經費總額至少 25%，作為回饋金。 
產學合作契約約定產出之研發成果非全部歸屬合作對象所有，且本校

就共有研發成果之實施、使用、收益或再授權等受有限制者，須提撥

產學合作計畫經費總額至少 15%，作為先期技轉金。 
前二項所定之回饋金及先期技轉金，其相關校內分配之比例，準用本

校研發成果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 
十五、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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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管理費（含賸餘款）之運

用範圍如下： 

（一）儀器設備之購置及

維護等。 

（二）對學校學術研究及

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

援。 

（三）編制內教師、比照

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研

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

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

員之人事費及其他給與、

行政支援人員加班費，及

辦理產學合作業務有績效

之行政支援人員等工作酬

勞。 

（四）講座經費之支應。 

（五）教師教學及學術研

究獎勵之支應。 

（六）出國旅費之支應。 

（七）公務車輛之增購、

汰換及全時租賃。 

（八）新興工程之支應。 

（九）因應自償性支出之

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

管。 

（十）接待國外訪賓之餐

敘、餽贈或國際交流等相

關經費。 

（十一）校內人員講座鐘

點費、會議出席費、文件

資料審查費，比照外聘學

者專家標準支給。 

（十二）因執行業務所需

搭乘計程車之車資，或自

行開車油料費。 

（十三）教學單位新聘教

師面談差旅費。 

（十四）其他對於激勵教師、

研究人員、學生士氣及推

動校務發展、產學合作有

關事項之支援。 

七、管理費（含賸餘款）之運

用範圍如下： 

（一） 儀器設備之購置及

維護等。 

（二） 對學校學術研究及

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

援。 

（三） 編制內教師、比照

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研

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

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

員之人事費及其他給與、

行政支援人員加班費，及

辦理產學合作業務有績效

之行政支援人員等工作酬

勞。 

（四） 講座經費之支應。 

（五）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

究獎勵之支應。 

（六） 出國旅費之支應。 

（七） 公務車輛之增購、

汰換及全時租賃。 

（八） 新興工程之支應。 

（九）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

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

管。 

（十） 接待國外訪賓之餐

敘、餽贈或國際交流等相

關經費。 

（十一） 校內人員講座鐘

點費、會議出席費、文件

資料審查費，比照外聘學

者專家標準支給。 

（十二） 因執行業務所需

搭乘計程車之車資，或自

行開車油料費。 

（十三） 其他對於激勵教

師、研究人員、學生士氣

及推動校務發展、產學合

作有關事項之支援。 
 

 

為吸引外地優秀學者前

來應聘教職，提高本校

教學及研究能量，爰增

訂本點第一項第十三款

規定。 

－ 33 －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前項第十款至第十二款規定，

經費來源為政府補助（含科

研）或委託辦理之收入者，不

予適用。 

前項第十款至第十二款規定，

經費來源為政府補助（含科

研）或委託辦理之收入者，不

予適用。 
八、   節餘款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 用以聘請助理、購買儀

器設備、雜項費用及其他與教

學及研究發展有關之費用等。 
（二） 節餘款不得支用於教師

之兼任酬勞費。 
（三） 節餘款得支用於出國參

加國際學術會議或參訪相關學

術/研究機構。 
（四） 接待國外訪賓之餐敘、

餽贈或國際交流等相關經費。 
（五） 校內人員講座鐘點費、

會議出席費、文件資料審查

費，比照外聘學者專家標準支

給。 
（六） 因執行業務所需搭乘計

程車之車資，或自行開車油料

費。 
（七） 辦理產學合作業務有績

效人員之績效酬勞。 
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經

費來源為政府補助（含科研）

或委託辦理之收入者，不予適

用。 
 
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經費來源

以廠商委託專題研究案之計畫

節餘款為限。績效酬勞支給條

件、方式及考核標準，另定

之。 
 
本校相當（或比照）簡任第十

二職等以上者，得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以計畫節餘款支給

升等飛機及高鐵商務座(艙)位之

差額。國際知名之國家院士、

重要國際學會會士及特殊榮譽

教授人士，得由相關計畫節餘

款，另案簽准後辦理。 
 

八、   節餘款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 用以聘請助理、購買儀

器設備、雜項費用及其他與教

學及研究發展有關之費用等。 
（二） 節餘款不得支用於教師

之兼任酬勞費。 
（三） 節餘款得支用於出國參

加國際學術會議或參訪相關學

術/研究機構。 
（四） 接待國外訪賓之餐敘、

餽贈或國際交流等相關經費。 
（五） 校內人員講座鐘點費、

會議出席費、文件資料審查

費，比照外聘學者專家標準支

給。 
（六） 因執行業務所需搭乘計

程車之車資，或自行開車油料

費。 
（七） 辦理產學合作業務有績

效人員之績效酬勞。 
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經

費來源為政府補助（含科研）

或委託辦理之收入者，不予適

用。 
 
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經費來源

以廠商委託專題研究案之計畫

節餘款為限。績效酬勞支給條

件、方式及考核標準，另定

之。 

一、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國外旅費報支要點

第五點第二款規

定，簡任第十二職

等以上領有各該職

等全額主管加給人

員，得乘坐商務或

相當之座（艙）

位。 
二、鬆綁教師國內、外

差旅費報支規定，

具備相當(或比照)簡
任十二職等以上資

格者，因公出國或

出差者，得以計畫

節餘款貼補艙等升

級差額，爰增訂第

三項。 
三、國際知名之國家院

士、重要國際學會

會士及特殊榮譽教

授人士，亦得由相

關計畫節餘款項

下，專案簽准後比

照辦理，爰增訂第

三項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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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三、 計畫資產及成果之處

理： 
（一） 計畫內所購置之圖書儀

器設備，除合約另有規定者

外，應屬本校所有，納入校產

管理。 
（二） 計畫執行成果，如涉及

專利等權益之取得、出租或讓

與，有約定者，依約定；無約

定者，依據「國立成功大學研

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 
（三） 計畫執行及研究成果運

用之利益衝突迴避及揭露程

序，依本校研發成果運用之利

益衝突迴避要點規定辦理。 

十三、 計畫資產及成果之處

理： 
（一） 計畫內所購置之圖書儀

器設備，除合約另有規定者

外，應屬本校所有，納入校產

管理。 
（二） 計畫執行成果，如涉及

專利等權益之取得、出租或讓

與，有約定者，依約定；無約

定者，依據「國立成功大學研

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 

一、本點第一項第三款

為新增。 
二、明定執行計畫及成

果處理，有關利益

衝突迴避及揭露程

序，依據「本校研

發成果運用之利益

衝突迴避要點」辦

理。 

十四、主持及參與合作計畫之

所有工作人員，必須履行

合約上所規定之一切承

諾。 
 
產學合作契約約定產出研發成

果全部歸屬合作對象所有者，

須提撥產學合作計畫經費總額

至少25%，作為回饋金。 
 
產學合作契約約定產出之研發

成果非全部歸屬合作對象所

有，且本校就共有研發成果之

實施、使用、收益或再授權等

受有限制者，須提撥產學合作

計畫經費總額至少15%，作為先

期技轉金。 
 
前二項所定之回饋金及先期技

轉金，其相關校內分配之比

例，準用本校研發成果管理辦

法第八條規定。 

十四、主持及參與合作計畫之

所有工作人員，必須履行

合約上所規定之一切承

諾。 
 

一、本點第二、三、四

項新增。 
二、為完善本校產學合

作契約約定研發成

果之管理機制，爰

明定本點於產學合

作對象私法人（營

利社團、公益社

團、財團法人）為

適用範圍。 
三、計畫經費總額，為

研究經費加計管理

費之總和。 
四、共有研發成果，本

校授權他人使用須

經他共有人（合作

對象）同意，實質

上造成對本校共有

權利行使之限制，

他共有人自應對本

校另有補償機制，

以維雙方共有權利

運用之公平。 
五、回饋金及先期技轉

金收益分配，均準

用本校研發成果管

理辦法第八條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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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 
92 年 4 月 9 日第 147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94 年 5 月 25 日第 15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11 月 27 日第 170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 年 11 月 23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8 年 1 月 9 日第 194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致力於參與政府機構（含財團法人）或民

間企業之產學合作，以提高產學合作成果，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係指本校產學研究且品德優良之專任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講師及研究人員，熱心參與政府機構（含財團法人）或民間企業之產

學合作，有具體成效，堪為表率者。 

三、 獎勵名額： 

（一） 產學合作成果特優獎：兩名，一次核予三年。第一次獲獎，每人每月頒予獎

勵金新臺幣壹萬元；第二次獲獎，每人每月頒予獎勵金新臺幣貳萬元；第三

次獲獎，每人每月頒予新臺幣參萬元。本獎勵獲獎以三次為限，已獲本獎勵

之教師三年內不可重複受獎。 

獲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得推薦為特聘教授候選人，但獲獎時已具特聘教

授、講座教授資格者，不再推薦。 

依前項獲聘為特聘教授者，僅具特聘教授榮銜，不得支領特聘教授獎助金，

不計入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獎勵支給原則有關特聘教授之點數，亦

不計入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規範之特聘教授任期數。 

（二） 產學合作成果優良獎：以十五名為限，每人頒予獎勵金新臺幣伍萬元。 

四、 本校為辦理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遴選事宜，設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十五人，除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主任、財團法人成大研究

發展基金會執行長、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召集人向校長推薦聘任

之。本會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並為主席，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可作成決議。 

五、 本獎勵之遴選作業於每年九月底前辦理。由申請人檢附產學合作成果相關證明文件，

提報研發處統籌彙整，經主計室、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及技術移轉育成中

心確認後，送本會審查，通過後報請校長獎勵之。 

六、 本要點所稱已簽約執行之產學、建教合作專題研究計畫案，包含經由本校或財團法人

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簽約者。 

七、 本會評選內容如下： 

（一） 對於產業、社會，及學術上之具體貢獻。 

（二） 前三個學年度獲得專利件數、技術移轉或授權件數、金額等產學績效項目。 

（三） 前三個學年度擔任計畫主持人，並已簽約執行之產學合作專題研究計畫案其

計畫管理費核定總金額。 

八、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款或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項下支應。 

九、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8 

－ 36 －



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 

第三點、第九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獎勵項目與名額： 

（一）產學合作成果特優獎：

兩名，一次核予三年，

並推薦至特聘教授審查

委員會。 

第一次獲獎，每人每月

頒予獎勵金新臺幣壹萬

元；第二次獲獎，每人

每月頒予獎勵金新臺幣

貳萬元；第三次獲獎，

每人每月頒予獎勵金新

臺幣參萬元。 
本獎勵以三次為限，獲

獎時已具特聘、講座教

授資格者，不再推薦。 

已獲本獎勵之教師三年

內不得連續受獎。 

（二）產學合作成果優良獎：

以十五名為限 ，每人頒

予獎勵金新臺幣伍萬元

乙次。 

三、獎勵項目與名額： 

（一）產學合作成果特優獎：

兩名，一次核予三年，

並推薦至特聘教授審查

委員會。 

第一次獲獎，每人每月

頒予獎勵金新臺幣壹萬

元；第二次獲獎，每人

每月頒予獎勵金新臺幣

貳萬元；第三次獲獎，

每人每月頒予獎勵金新

臺幣參萬元。 

本獎勵以三次為限，獲

獎時已具特聘、講座教

授資格者，不再推薦。 

已獲本獎勵之教師三年

內不得連續受獎。 

（二）產學合作成果優良獎：

十名 ，每人頒予獎勵金

新臺幣伍萬元乙次。 

為鼓勵本校教師投入產學

合作，積極與校外廠商、

學術機構建立產學合作關

係，使研究成果具體運用

於業界，提昇高教整體競

爭力，並為本校爭取更多

彈性薪資額度，爰修正第

二款產學合作成果優良教

師之獎勵名額，自十名提

高至十五名。 

 

 

 

 

 

 

 

九、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校務

基金自籌款或 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 項下支應。 

九、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校務

基金自籌款或 邁向頂尖大

學計畫 項下支應。 

配合政府政策推動，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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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中正堂(體育館)管理要點 

101.04.30 100 學年度第 6 次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06.05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處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9.12 第 812 次主管會報修訂通過 
107.11.23 10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通過 

108.01.09 107 學年度第 19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理中正堂(體育館)，特訂定本要點。 

二、 凡本校各單位、學生社團及校外各機關社團借用本館均依照本辦法辦理之。 

三、 本館之借用以不影響校內正常教學及聚會活動為原則。 

四、 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借用本場館，須由各單位負責人於一個月前為原則，向體育室提

出申請及繳納費用。 

五、 校外機關、機構或法人申請借用本場館舉辦運動競賽、藝文活動及公益性等活動，應於

一個月前為原則檢附申請書及企劃書(含停車規劃)，向體育室提出申請，經審查同意，繳

交場地費用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若場地費用有折扣彈性，須簽請校長同意。 

六、 借用人應繳納場地維護費、水電費、行政管理費及保證金，如須使用空調設備時，須另

加空調冷氣費用，各項費用收費標準，如附表。保證金於活動結束場地清潔回復原狀後，

且無待解決事項，無息發還。 

七、 借用單位若有售票或其他收入時，除場地租用費外，依照收入及票面價計算收取額外場

地費用，收取標準為實際售票金額或收入的 10%。 

八、 借用單位應負責本場館內設備、器材之完整與清潔，使用本場館未清理完善或有損壞之

情事，得逕由保證金中扣抵，不足扣抵時，向借用單位追償。 

九、 凡經核准使用後，所有人員(演、職員及觀眾)及場地均需投保意外險，本校不負任何賠償

責任，並不得變更活動之項目或逕行轉讓。 

十、 借用本館舉辦活動其人數不得超過本館規定容納人數（樓上看台 4,800 人、樓下 3,000 
座椅)之最高限度。 

十一、 借用本場館舉辦活動，由開始到結束期間，清潔及垃圾清運工作必須自理。活動結束後

場地需立即恢復清潔與原狀。 

十二、 如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有權終止使用，申請單位不得異議。 
(一)有損本校校譽者。 
(二)有違社會善良風俗或影響公益者。 
(三)與申請借用活動之名稱或項目不符者。 
(四)未經本校同意逕行轉讓其他單位使用者。 
(五)其他違反本要點規定者。 

十三、 本校如因特殊事故必須使用本館時，得於七日前通知登記借用之機關團體回收自用，借

用單位不得異議，本校並退回費用，不做補償。 

十四、 本辦法經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通過，呈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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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中正堂(體育館)借用維護收費標準表 

借用單位 校外機關及社團 校內外合併活動 校內各單位學生社團 

場地維護費 
上午10,000元 上午 6,000元 

100元/每時每面羽球場 
下午 10,000元 下午 6,000元 
夜間 10,000元 夜間 6,000元 

水電費 3,000元/每小時 2,000元/每小時 
空調費 6,000元/每小時 6,000元/每小時 6,000 元/每小時 

行政管理費 2,000元/每日 2,000元/每日 500 元/每日 

保證金 100,000元 100,000元 
球賽 5,000元 

大型活動 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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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中正堂(體育館)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中正堂(體育館)管理

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中正堂(體育館)管理

辦法 
現行辦法改為要點，以

符合法規體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有效管理中正堂(體育館)，
特訂定本要點。 

第一條 
依據本校中正堂(體育館)管理委員

會組織章程第六條，完善管理，特

訂定「國立成功大學中正堂(體育

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因目前本校並無中正堂

(體育館)管理委員會，爰

修正，以符實務所需。 

二、凡本校各單位、學生社團及校

外各機關社團借用本館均依

照 本要點 辦理之。 

第二條 
凡本校各單位、學生社團及校外各

機關社團借用本館均依照本辦法辦

理之。 

法規體例變更。 

三、本館之借用以不影響校內正常

教學及聚會活動為原則。 
第三條 
本館之借用以不影響校內正常教學

及聚會活動為原則。 

法規體例變更。 

四、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借用本

場館，須由各單位負責人於一

個月前為原則，向體育室提出

申請及繳納費用。  

第四條 
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借用本場

館，須由各單位負責人於二週前向

本館管理委員會管理組織辦理申請

及繳費手續，如係工務使用，應予

優先且免除附表所繳之一切費用。 

修正本場館之申請期

限，並酌作文字修正。 

五、校外機關、機構或法人申請借

用本場館舉辦運動競賽、藝文

活動及公益性等活動，應於一

個月前為原則檢附申請書及企

劃書(含停車規劃)，向體育室提

出申請，經審查同意，繳交場地

費用及保證金後，始得使用。若

場地費用有折扣彈性，須簽請

校長同意。 

第五條 
借用本館舉辦運動競賽、藝文活動

及公益性等活動，均需由主辦之事

業機構或社團於三週前派員備文集

企劃書至本館管理委員會辦理手

續，先取得執行秘書同意，經本館

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簽請校長核准

方得借用。 

配合實務運作現狀，予

以修正，由體育室受理

申請，並由體育室主任

或校長予以核定是否同

意申請借用。 

六、借用 單位 應繳納場地維護費、

水電費、行政管理費及保證金，

如須使用空調設備時，須另加

空調冷氣費用，各項費用 收費

標準，如附表。保證金於活動

結束，場地清潔回復原狀後，

且無待解決事項，無息發還。 

第六條 
借用單位應繳納場地維護費、水電

費、行政管理費及保證金、如使用

空調設備時，須另加空 冷氣費用。

(收費標準如下表，借用單位須於辦

理借用時預先繳納，方得使用。） 

文字修正，並增加保證

金發還之要件。 

七、借用單位若有售票或其他收入

時，除場地租用費外，依照收入

及票面價計算收取額外場地費

用，收取標準為實際售票金額

或收入的10%。 

第七條 
借用單位若有售票情形，依照票數

及票面價計算收取場地費，收取票

面價款數比率另訂之。 

原條文並無收取票面價

款之比例，爰修正並明

定收取標準為實際售票

金額或收入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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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八、借用單位應負責 本場 館內設

備、器材之完整與清潔，使用

本場館未清理完善或有損壞之

情事，得逕由保證金中扣抵，不

足扣抵時，向借用單位追償。 

第八條 
借用單位應負責館內場地設備、器

材之完整與清潔，損壞或無法恢復

之情況，得由保證金扣繳賠償。保

證金不敷支出時得另行追繳保證

金。 

文字修正。                                                                                                                                                                                                                                                                                                                                                                                                                                                                                                                                                                                                                                                                                                                                                                                                                                                                                                                                                                                                                                                                                                                                                                                                                                                                                                                                                                                                                                                                                                                                                                                                                                                                                                                                                                                                                              

九、本場館 經核准 使用後 ，所有

人員(演、職員及觀眾)及場地

均 須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本

校不負任何賠償責任，並不得

變更活動之項目或逕行轉讓。 

第九條 
凡經核准館場地者，所有人員(演、

職員及觀眾)及場地均需投保意外

險，本校不負任何賠償責任，並不

得變更活動之項目或逕行轉讓。 

文字修正。 

十、借用本場館舉辦活動其人數不

得超過本場館規定容納人數

（樓上看台 4,800 人、樓下

3,000 座椅)之最高限度。 

第十條 
借用本館舉辦活動其人數不得超過

本館規定容納人數（樓上看台 4,800 
人、樓下 3,000 座椅)之最高限度。 

法規體例變更。 

十一、借用本場館舉辦活動，由開

始到結束期間，清潔及垃圾

清運工作必須自理。活動結

束後場地需立即恢復清潔與

原狀。 

第十一條 
借用本場館舉辦活動，由開始到結

束期間，清潔及垃圾清運工作必須

自理。活動結束後場地需立即恢復

清潔與原狀。 

法規體例變更。 

 第十二條 
借用單位如有委託本校代辦事務

者，有關員工補休、加班費、誤餐

費須由使用單位負擔之。 

依據 103 年 12 月 5 日主

計室函文通知，目前不

得向使用單位申請員工

補休、加班費、誤餐費，

爰原規定刪除。 
十二、如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校有權終止使用，申請單位

不得異議。 
(一) 有損本校校譽者。 
(二) 有違社會善良風俗或影響

公益者。 
(三) 與申請借用活動之名稱或

項目不符者。 
(四) 未經本校同意逕行轉讓其

他單位使用者。 
(五) 其他違反本要點規定者。 

第十三條 
如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有權

終止使用，申請單位不得異議。 
一、有損本校校譽者。 
二、有違社會善良風俗或影響公益

者。 
三、與申請借用活動之名稱或項目

不符者。 
四、未經本校同意逕行轉讓其他單

位使用者。 
五、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者。 

法規體例變更。 

十三、本校如因特殊事故必須使用

本場館時，得於七日前通知

登記借用之機關團體回收自

用，借用單位不得異議，本

校並退回費用，不做補償。 

第十四條 
本校如因特殊事故必須使用本館

時，得於七日前通知登記借用之機

關團體回收自用，借用單位不得異

議，本校並退回費用，不做補償。 

法規體例變更。 

十四、本要點 經主管會報 及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 通過，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因有使用相關費用收

支，爰新增呈報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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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車輛行駛校區管制辦法 
85年08月21日第130次行政會議通過 

86年12月17日第135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89年11月15日第141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0年04月25日第14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3年04月21日第149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4年11月16日第15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年05月19日第161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11月18日第178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6月15日第181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6月27日第191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年1月9日第194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確保校園安全及安寧，維護校園公共秩序，加強車輛管理，特訂本辦法。 

第二條 以配合校園規劃，審議本校車輛管制辦法之研修及車輛管理問題，從事本校交通 

整體規劃先期作業，以維護校園秩序，促進校園安全為目標。 
第三條 本校所屬及附屬單位教職員工之汽車，憑汽車通行證、磁扣、教職員工數位 

識別證、車牌辨識進入校區；榮獲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士級 之本校專任教

師得向總務處申請個人專用停車位。 

第四條 本校所屬及附屬單位教職員工生之機車，憑機車停車證、停車卡、教職員工 

數位識別證、數位學生證分別停放於平面或地下機車停車場。 

第五條 本校所屬及附屬單位教職員工生之腳踏車，憑腳踏車識別證分別停放於各校區指 

定之腳踏車停放區。 

第六條 各種推廣進修教育班及在職專班學員之汽車憑臨時通行單並出示相關證明文件，

經駐警查驗後，始得進入校區停放於停車格位。 

第七條 下肢重度殘障學生領有殘障手冊者，得檢具證明文件專簽申請汽車通行證。學生 

臨時傷病須以汽車代步，持有醫院證明者得經駐警同意後放行。 

第八條 一般廠商及特約廠商申請廠商汽車通行證應檢具切結書由業務相關單位提出申請 

經總務處核發，並不得過夜停放及佔用地下停車格位。 

第九條 未辦理本校停車證者，其車輛進入校區時，應先繳費，並停放指定停車場。但 

有下列情形，得免收費：  

一、參加公務會議之車輛，經出示校函、口試及資格考試委員聘函、開會通知單或邀 

請函者。  

     二、消防車、救護車、郵電車、運鈔車等執行公務車輛。 

第十條 工程車、送貨車向駐警出示維修單或送貨單登記後換取臨時通行牌進入校區。開 

學及學期結束期間學生搬運行李出示學生證登記後，換取臨時通行牌進入校內宿 

舍區。 

第十一條 車輛運出公物應出示相關單位之「物品運出憑單」，並主動接受檢查，經駐警 

登記後放行。 

第十二條 機車禁止行駛校區，但殘障機車、公務機車、送報機車或特殊情況經校園交通 

管理委員會決議通過者，得經駐警查驗後放行。 

第十三條 有公務來往之機關(含報社、電台)公務車憑貴賓證通行校區，貴賓證由秘書室 

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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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教職員工申請汽車通行證、機車停車證需持行照(應為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所 
有)、駕照、員工識別證至事務組辦理。需用腳踏車識別證逕到軍訓室領用。 

第十五條 學生申請汽車通行證需持行照(應為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所有)駕照、學生證 

至事務組辦理。車輛應停放於指定停車場。開放數量及費用由校園交通管理委員 

會核定。 

第十六條 學生申請機車停車證需持行照、駕照、學生證至軍訓室辦理。需用腳踏車識別證逕 

到軍訓室領用。 

第十七條 本校各單位舉辦大型活動或會議車輛如需進入校區者，應事先向駐警隊申請及繳 

費，以利安排車輛停放。 

第十八條 無夜間停車證者不得於夜間將汽車停放在地下停車場過夜，因出差或值勤而將汽 

車停放地下停車場過夜者，應出示相關證明。 

第十九條  本校志工申請汽車臨時通行單、機車停車證，依業務需求提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議 

決議通過，領用時需附志工名冊、行照、使用時段、核定數量等資料至事務組申請 

核發，收費方式另定之。 

第二十條 汽機車應停放於停車格位，遵守一般交通規則，嚴禁超速、禁鳴喇叭。  

第二十一條 汽車通行證、機車停車證應張貼於車輛明顯處。嚴禁轉借、偽造、複製。如有毀 
損、遺失、換車者，請持相關證明，申請免費補發，無相關證明事證者，補發時酌 

收工本費。機車停車卡、汽車感應磁扣如有毀損、遺失，補發時酌收 工本費。 
第二十二條 車輛違規事項如下 

一、偽造、複製通行證、停車證者。 

二、硬闖校區不聽制止者。  

三、汽車未張貼通行證行駛校區者。  

四、通行證借供他車使用或使用他車通行證者。  

五、按鳴高音量喇叭或其他產生噪音器物影響上課者。  

六、行車速限超過時速廿五公里者。  

七、未停放在停車區或格位者。  

八、汽車無夜間停車證隔夜停放地下停車場者。  

九、未遵行方向(逆向)行駛者。  

十、機車未張貼停車證停放於管制停車場者。 

第二十三條 車輛違規處理如下  

       一、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四款者吊扣其汽車通行證、機車停車證及偽  

           造、複製品，並自查獲日起停止其申請權一年。 

二、各單位如發現違規車輛應通知駐警隊，其拖吊處理要點由駐警隊訂定之。  

三、違規罰單未繳交者停止其申請權一年。  

四、違規情節重大者得提交通管理委員會議處。  

五、教職員工車輛之違規處罰，由駐警隊執行。  

六、本校校園停車空間廢棄車輛之認定原則與廢棄車輛之查報、認定、移置、保管及 

    清除，依「國立成功大學校園停車空間廢棄車輛處理原則」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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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校校園違規車輛罰款收費事項，依「國立成功大學車輛收費管理要點」

辦理。 

第二十四條 腳踏車之違規罰則，汽、機車之違規罰款及各種汽車通行證、機車停車

證之收費標準，由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研議，並經校長核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核訂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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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車輛行駛校區管制辦法第二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一條  汽車通行證、機車停

車證應張貼於車輛明

顯處。嚴禁轉借、偽

造、複製。  

如有毀損、遺失、換車

者，應持相關證明，申

請免費補發，無相關證

明事證者，補發時酌收

工本費。機車停車卡、

汽車感應磁扣 如有毀

損、遺失，補發時酌收

工本費。 

第二十一條 汽車通行證、機車停車

證應張貼於車輛明顯

處。嚴禁轉借、偽造、

複製。如有毀損、遺

失、換車者，請持相關

證明，申請免費補發，

無相關證明事證者，

依申請當季重新繳費

後始得補發。停車卡、

車輛感應貼紙 如有毀

損、遺失，補發時酌收

工本費。 

1. 刪除依申請當季

重新繳費後始得

補發及車輛感應

貼紙。 
2. 新增補發時酌收

工本費、機車停

車卡、汽車感應

磁扣，以符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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